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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
晋卫人口规〔2023〕1 号

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生育登记服务工作规范》的通知

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：

现将《生育登记服务工作规范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

彻落实。

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8 月 1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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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育登记服务工作规范

第一条 为保障优化生育政策，完善生育登记服务工作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《山西省人口和计划生

育条例》和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完善生育登记制度的指

导意见》（国卫办人口发〔2021〕21 号）等法律法规和文件,制

定本规范。

第二条 本省户籍人口或居住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外省户籍

人口生育子女的，应当办理生育登记。

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持有人自愿办理生育登记的，生育登记机

构应予以办理。

第三条 生育登记遵循便民、高效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县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生育登记

服务的组织领导工作。

乡镇（街道）卫生健康机构具体负责办理生育登记服务工作。

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卫生健康工作人员协助乡镇（街道）卫生

健康机构办理生育登记服务工作。

第五条 生育登记内容包括夫妻双方基本信息、婚姻信息、

居住信息、现子女信息等。

第六条 生育登记实行现场登记或网上登记。夫妻可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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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前进行生育登记，也可在生育后登记。

夫妻生育子女的，应当到一方户籍地或现居住地村（居）民

委员会或乡镇（街道）卫生健康机构进行生育登记，也可通过山

西省卫生健康委官网首页的“生育登记”模块，填写相关信息，

进行网上生育登记，生成电子证明。

现场登记的，受理登记机构应及时通过平台向男女双方户籍

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卫生健康机构推送登记信息。

本人不方便亲自办理的，可以委托他人代办。提倡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卫生健康工作人员上门服务，全程代办。

第七条 登记对象或委托代办人办理现场生育登记时应提

供夫妻双方身份证（或户口簿）等有效证件，填写生育登记服务

信息表并做出承诺。

第八条 受理登记的乡镇（街道）卫生健康机构或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工作人员要根据登记对象或委托代办人提供的证件和

登记承诺信息，登录全员人口信息系统进行信息核对，对错登的

信息予以更正，缺失的信息予以补录。

不具备登录全员人口信息系统条件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卫生

健康工作人员，将受理的生育登记服务信息报乡镇（街道）卫生

健康机构进行核对。

流动人口信息通过登录全员人口信息系统流动人口管理模

块与其户籍地进行信息交流核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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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生育登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根据山西省妇幼健

康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向全员人口信息系统推送的新生儿出生信

息和生育登记信息，及时完成信息核查比对及确认登记工作；并

通过入户采集、办事采集、服务采集和信息互通等多种渠道，动

态掌握群众婚、孕、育等信息，主动提供生育登记服务并严格遵

守保密规定。

第十条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和其它承担妇幼保健

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负责为生育登记对象提供母婴保

健计划生育等基本公共卫生和医疗技术服务。

受理生育登记的乡镇（街道）卫生健康机构、村（居）民委

员会应配合承担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做好各

项基本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项目的宣传和服务工作。

第十一条 生育登记实行首接负责制、一次性办结制和承诺

制，不得设置前置程序和附加条件，不得以生育登记为名实行审

批或者变相审批，不得要求当事人回户籍地开具婚育证明，不得

隐匿、篡改、泄露、买卖生育登记工作中获得的公民信息，不得

收取费用或搭车收费，不得推诿扯皮、故意拖延，不得以任何理

由拒绝受理生育登记。违反本条规定的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处理。

第十二条 公民利用虚假材料、虚假承诺进行生育登记的，

由县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或生育登记机构注销或更正其生育登

记信息并告知当事人。构成违法的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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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本规范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五

年。《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生育登记服务工作规范的

通知》（晋卫指导发〔2018〕2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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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8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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